
8.2.10 优化建筑空间、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，改善自然通风效果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自然通风可以提高居住者的舒适感，并有利于健康。当室外气象条件良

好时，加强自然通风还有助于缩短空调设备的运行时间，降低空调能耗。因

此，绿色建筑应特别强调自然通风。

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-2012中

规定：

6.2.4 采用自然通风的生活、工作的房间的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

地板面积的 5%；厨房的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0%，并不得小

于 0.6 ㎡。

国家标准《住宅设计规范》GB 50096-2011中规定：

7.2.3 每套住宅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 5%。

7.2.4 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，其直接或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卧室、起居室(厅)、明卫生间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

积的 1/20；当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外设置阳台时，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

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和阳台地板面积总和的 1/20；

2 厨房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/10，并不得小于

0.60 ㎡；当厨房外设置阳台时，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厨房和阳台地板面积

总和的 1/10，并不得小于 0.60 ㎡。

居住建筑能否获取足够的自然通风，与通风开口面积的大小密切相关。

一般情况下，当通风开口面积与地板面积之比不小于5%时，房间可以获得比

较好的自然通风。在湖南地区，具有较好的自然通风条件，人们习惯采用自

然通风改善室内的热湿环境。为此，本条对湖南地区居住建筑通风适当提高

了要求，提出居住建筑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达到8%，作为得

分条件。卫生间是住宅内部的一个空气污染源，卫生间开设外窗有利于污浊

空气的排放，但是套内空间的平面布置常常又很难保证卫生间一定能靠外

墙，因此，在一套住宅有多个卫生间的情况下，应至少有1个卫生间开设外

窗，无法开设外窗的卫生间应采取机械排风系统。

对于公共建筑，若有大进深内区，或者由于别的原因不能保证开窗通风

面积，使得单纯依靠自然风压与热压不足以实现自然通风，需要进行自然通

风优化设计或创新设计，以保证建筑在过渡季典型工况下平均自然通风换气

次数大于2次/h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

设计评价：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计算书、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相关竣工图、计算书、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，并现场

核查。


